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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申請書 

    申請日期: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

姓名  

聯絡電話  

申 

請 

人 地址 

雲林縣       市(鎮、鄉)        里(村) 

      街    段    巷    弄    號    樓 

審議會 
名稱 

 

審議會 
年度、次別 

年度第     次 

審議日期 中華民國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申 

請 

案 

旁聽案名  

機關 

核示 

(請勿

填寫) 

 

※備註： 

一、 填畢請寄至雲林縣政府文化觀光處（640 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 3段 310 號

）或傳真至 05-5360681，相關問題請電洽 05-5523153。 

二、 本府將依申請人意見之代表性及申請送達之時間順序，准許其旁聽；必要

時本府得協調不同意見代表入場旁聽。 

三、 審議會開放旁聽之總人數以二十人為原則，請於審議會開始前三十分鐘以

書面或傳真提出申請。 

四、 相關注意事項請參「雲林縣文化資產審議會旁聽要點」。 


